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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狂歡文化」(Rave Culture)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源於西方國
家，是舞蹈、音樂、毒品、青年文化及反叛文化等的混合物。

狂歡文化於九十年代末在香港出現。在過去十年，狂歡派對和

的士高越來越流行。可是，這次研究發現，狂歡文化近幾年在

快速轉變中：沒有了大型的狂歡派對，取而代之是一些小型和

沒 有 特 定 形 式 的 地 下 派 對 ， 可 簡 稱 為 「 地 下 狂 歡 文 化 」

(Underground Rave Culture)。這個研究主要探討在地下狂歡文化

中青少年的濫用藥物行為。 

2 .  定義：地下狂歡文化是指一種地下活動，是狂歡文化的一類，
結合了青年文化、反叛文化、毒品、舞蹈及音樂等。地下狂歡

文化活動的參加者着重與朋輩溝通，並視吸食為一種慣例、一

種娛樂和一種增加活動 (例如跳舞) 氣氛的方法。濫藥通常是活

動的過程而非目的。 

3 .  初期，地下狂歡文化通常於不同的小型的士高及狂歡派對中進
行，但現已日漸普及。地下狂歡文化活動會使參加者更易接觸

到毒品，以及擴闊他們濫藥朋輩的網絡。地下狂歡文化一直迅

速轉型及發展，成為不同形式的活動，而這些活動是繁雜多面

和短暫性的。 

4 .  我們發現，地下狂歡文化於那些有組織的非法派對或的士高中
曾經相當普及，而籌辦者往往沒有向政府申領牌照。青少年不

單在這些地方跳舞和聽音樂，更會在這些有組織的非法派對或

的士高濫用藥物。我們在研究當中發現，這些活動會在一些私

下經營的的士高和派對(俗稱私竇)、渡假屋、工業大廈內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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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拆家貨倉」、網吧，以及晚上停止營業後的商場擧行。但是我

們需要留意，地下狂歡文化雖然由狂歡文化產生，卻不是濫藥

的主流文化，而濫藥行為也不限於上述地下狂歡文化的活動地

方。 

5 .  我們的研究發現，就地下狂歡文化而言，濫藥行為可分為三類：
第一，濫藥者會於有組織、有特定形式及商業經營的環境濫用

藥物：如小型的士高、跳舞會所及在深圳的的士高等。 

6 .  第二，他們會即興及自發地在某些場合濫藥：在這類別，濫用
藥物通常是在青少年的朋輩及群體活動當中進行。有些青少年

更會在自己家中、朋友家中、卡拉 OK店、遊戲機中心 (俗稱機

舖)、公園或郊野公園濫藥。 

7 .  第三，有些青少年把濫用藥物視為某些其他活動的餘興節目：
在這類別，青少年會在不同場合濫藥。例如在這次研究中受訪

的青少年，他們曾經在海灘、戲院及公共屋邨的平台等地方濫

藥。 

 

定性研究結果 

8 .  研究對象：在半特定形式的深入面談中，我們訪問了 30位年齡

介乎 15至 30歲，曾濫藥的青少年 (18名男性，12名女性)，他

們都曾於地下狂歡文化活動中濫用精神藥物。 

9 .  研究對象對濫藥的觀念及價值觀：大部分研究對象均相信自己
不會上癮，他們均聲稱自己只是偶然濫藥，以及作為一種娛樂。

他們只會在一些特別場合，例如朋友生日或某些特別節日 (例如

聖誕節)才濫用藥物。他們也相信自己能夠控制藥物的份量。他

們只想體驗濫藥帶來的快感，並自信能控制濫藥的情況。 

10 .  社工的觀察：有 23名在不同青年服務崗位工作的社工參與本研

究。總括而言，各社工均同意，在地下狂歡文化活動中青少年

濫用藥物的情況頗為嚴重，初次濫藥者漸趨年輕化，並會同時

濫用多種藥物。社工亦證實青少年濫藥者會在不同地點，例如

自己家中、朋友家中、公園、公共屋邨的樓梯間、甚至在巴士

及街上等地方濫藥。因此，在地下狂歡文化活動中青少年的濫

用藥物行為，凸顯出濫藥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他們顯然有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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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藥的傾向。受訪者將濫藥行為變得如吸煙或飲酒般，在不同

地方濫藥，彷彿成了一種嗜好。 

 

定量研究結果 

11 .  在調查當中，我們研究了濫藥者的濫藥模式，以及根據《中文
版濫藥程度測量表》(Chinese Drug Involvement Scale, CDIS) 和

《 中 文 版 人 生 目 標 調 查 問 卷 》 (Chinese Purpose in Life 

Questionnaire, CPIL) 探討受訪者的心理狀況。是次調查採用了

「滾雪球式」樣本採集方式，受訪者皆有在地下狂歡文化活動

中濫藥的經驗。受訪者包括研究隊在的士高及狂歡派對中接觸

的濫藥者，以及由外展社工轉介的濫藥者 (N =201)。上述測量

表也同時分發給一群成績較差的中學生(非濫藥者)，所得結果用

作與濫藥者組別比較 (N =233)。 

12 .  樣本特徵：調查發現，男性濫藥者 (61.7%) 佔的比率較高，失

業率 (44.8%) 也較整體人口為高。調查亦發現濫藥者中的單親

家庭比率 (23.4%) 較用作比較的一組學生 (7.3%) 為高，這意

味濫用藥物行為很可能與單親家庭有關。 

13 .  參加的士高 / 狂歡活動的模式：接近一半受訪者 (45.9%) 每月
至少到的士高兩次。「社交聚會」(包括與朋友聚會及應朋友邀請) 

(58.4%) 是參加的士高或狂歡派對的主要原因。當中，部分男性 

(8.6%) 到的士高的主要原因是「認識新朋友」(但沒有女性以此

為主要原因)。女性 (32.9%) 比男性 (17.2%) 較多表示「跳舞」

是去的士高的主要原因。另外，有 13%受訪者承認到的士高的主

要原因是為「取得藥物」。 

14 .  濫藥模式：大部分濫藥者 (88.6%) 是多種藥物濫用者，有些更

同時濫用超過三種藥物，最多人濫用是 K仔佔 89%、搖頭丸佔

84%，大麻則佔 79%。在過去一個月，每名受訪者平均濫用藥物

次數超過五次 (平均為 5.35)。大部分受訪者 (73.1%) 曾在多於

一個地點濫藥。平均而言，他們在多於兩處地方 (平均為 2.41) 

濫藥。除了在的士高 / 狂歡派對外，有53%的濫藥受訪者在自

己家中、朋友家中、卡拉 OK 店及其他娛樂場所(例如網吧和遊

戲機中心 (44%) ) 濫藥。此外，有不少濫藥受訪者曾在公眾地

方 (34%) 濫藥，例如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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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濫藥者對濫藥的態度：研究顯示，濫藥者及他們的朋輩普遍接
納濫藥行為，他們濫藥的動機大多為「貪玩」。大部分濫藥者均

認為他們的濫藥行為沒有問題，而且低估了濫藥的嚴重性。然

而，濫藥者皆明白濫藥對他們的健康、學業或工作有負面影響。 

16 .  濫藥者與學生(非濫藥者)的比較： 研究顯示，濫藥者的CDIS

分數 (平均為 70.5) 比非濫藥者 (平均為 32.0) 高出很多。這個

顯著的差別是預期之內的結果，也符合 CDIS的用途，即用作測

量個人濫藥的參與程度。濫藥者與非濫藥者的 CPIL分數在統計

上亦明顯不同，濫藥者的 CPIL分數 (平均為 88.0) 比非濫藥者 

(平均為 97.6) 為低，此現象表明濫藥者的人生目標比非濫藥者

為低。 

17 .  CPIL與 CDIS的關係： CPIL與 CDIS有相反的相關性，在濫藥

者 (r= -0.189) 及學生 (r= -0.314) 的測試中均是如此。這顯示

濫藥者濫藥程度越高，他們的人生目標往往會越低。 

 

地下狂歡文化的趨勢及情況 

18 .  根據研究結果，我們預期與地下狂歡文化有關的濫藥問題將繼
續存在及轉型。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今社會環境及經濟環境下，

在學業和職業兩方面只有較低動機和成就的青少年，很難得到

成功感和自我肯定，濫藥會成為青少年得到朋輩的肯定，以及

逃避不快和「無聊感」的渠道。 

19 .  「藥物自助餐」(或「藥物雞尾酒會」)：我們發現此種聚會流行
於濫藥者的地下文化，各式各樣的毒品 (包括海洛英) 於這種派

對中免費供應。我們認為這種派對非常危險，因青少年更易於

接觸到海洛英而上癮。 

20 .  我們預期地下狂歡文化活動，濫藥者會成為「傳播媒介」，他們
會將這種社會病態帶給朋友及帶進社區。濫藥的活動將會在一

些較細及非組織性的聚會盛行，警方及社工的介入變得更為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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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1 .  進一步規範娛樂場所的經營：為了減少有人在的士高販毒的可
能性，每名的士高職員均應領牌，確保所有職員沒有刑事案底。

所有入場者須在場所入口接受搜身及檢查，確保沒有把精神藥

物帶入場地。 

22 .  防濫藥教育：將預防濫藥教育加入中學的社會及健康教育課程
當中，而一些學校的課外活動亦可包括有關的教育活動。 

23 .  禁毒活動及宣傳活動：這些活動應有較強針對性，對象包括不
同組別人士，例如青少年濫藥者、邊緣青少年、一般青少年及

家長等。政府亦應在活動中多引用一些「過來人」的經歷，以

加強感染效果，並使用互聯網來擴大宣傳。政府應邀請非政府

機構參與設計禁毒活動，並在活動當中包含一些濫藥過來人的

經歴，使活動更易被濫藥青少年接受。 

24 .  社會服務：應投放更多資源給女青少年濫藥者，因她們較易取
得免費毒品。我們也建議成立「青年濫藥醫療中心」，為濫藥的

青少年提供基本健康服務。此外，亦可考慮提供外展服務。為

濫藥者提供輔導服務的同時，亦應促使一些邊緣青少年留意自

己的健康問題。 

25 .  我們也建議擴大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濫藥朋輩輔導工作的範圍，
讓「過來人」幫助濫藥青少年。此外，應加強服務，協助失業

的康復者尋找工作，或協助他們參加職業訓練課程。 

26 .  最後，政府應該舉辦更多活動，以培育青少年濫藥者及邊緣青
少年發展抗逆能力。該等活動應集中在增強自信、解困能力，

以及提供一些策略和方法，幫助他們加強與家庭、學校及社區

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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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撮要 

背景 

1. 禁毒常務委員會研究小組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委託研究隊就

青少年濫用藥物行為進行研究，名為“地下狂歡文化及其他有

關場合中濫藥問題研究”。 

2. 狂歡文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源於西方國家，是舞蹈、音

樂、毒品、青年文化及反叛文化等的混合物。Redhead(1993)認

為，狂歡派對屬跳舞派對，由主要流行於黑人同性戀者會所(尤

其是芝加哥的 Warehouse和紐約的 Paradise Garage)的舞蹈和音

樂風格演變而成。搖滾樂和流行音樂盛行，人們以搖滾樂歌星

為新興藝術家生活方式的楷模，均令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吸食違

禁藥物的人數上升。 

3. 狂歡文化於九十年代末在香港出現。不過，早期只有一小撮人

前往這些狂歡派對和的士高，其中大部分已在一九九七年之前

轉為地下經營 1。但是，在過去數年，狂歡派對和的士高漸受

歡迎。現時越來越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前往這些派對和的士

高。 

4. 根據禁毒處發出的指引2，本港的狂歡派對受主辦單位與政府

達成的一項雙邊協議規管。根據該項協議，狂歡派對的主辦單

位須負責任地管理派對(例如提供安全的環境)，防止有人進行

任何違法活動(特別是在跳舞廳內藏有和吸食毒品)。本港大部

分大型的狂歡派對和的士高均依法運作。 

5. 一些經常參加狂歡派對的人士預計，狂歡派對在本港的受歡迎

程度會逐漸減退，甚至會在一兩年內在本港消失。正如其他面

對同樣問題的國家一樣，香港政府和執法機關採用了一系列立

法及執法行動，以對付在派對和的士高非法使用藥物的問題。

                                                 
1  精神藥物濫用問題專責小組 (2001)。《香港精神藥物濫用問題的深入研究報告

書》，香港：禁毒常務委員會。  

2  《跳舞派對主辦單位經營守則》， 2000 年 10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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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人認為這種禁制式手法會迫使這些派對和的士高轉為

地下經營(二零零一年精神藥物濫用問題專責小組)。 

6. 隨 狂歡派對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種着 聚會方式。九龍彌

敦道現開設了越來越多小型的士高和派對場所，而這趨勢已漸

漸擴展到其他地區，特別是很多年輕人居住的 星城市，例如衞

荃灣等。很多時候，這些的士高和派對場所都沒有向政府申領

牌照，因此可視為地下經營。此外，市民已關注到另一種文化

(即地下狂歡文化)，會隨 地下的士高和派對越來越受歡迎而着

繼續擴展，而青少年亦會以其他方式聚會，一同吸食藥物。 

7. 如果的士高和派對轉為地下經營，則各有關方面，包括政府當

局、執法機關、青少年工作者、的士高／派對主辦單位及到地

下的士高／派對玩樂的人士之間便會失去這方面的溝通。如政

策未能配合這些青少年的真正需要和期望，便會增加他們對政

策的抗拒，驅使他們孤立自己，以及拒絕尋求協助。如問題惡

化，最終可能導致社會人士排斥這些到的士高玩樂的人士。 

在這項研究中地下狂歡文化的定義 

8. 當禁毒常務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委託研究隊進行這項研

究時，本港存在地下狂歡文化與否差不多是個未知之數。雖然

如此，我們把地下狂歡文化大致界定為涉及吸食精神藥物的地

下活動，屬狂歡文化的一部分，並可視為青年文化、反叛文化、

毒品文化、舞蹈文化及音樂文化等的結合體。 

9. 此外，我們審閱了一些社會工作者提供的文獻和資料，並根據

資料所得在研究開始時預測了兩個可能會出現的情況。第一個

情況是地下狂歡文化可能存在。青少年會參與有組織的非法狂

歡派對，在跳舞和聽音樂之餘吸食毒品，而毒品多數由派對主

辦單位、朋友或青少年自己提供的。這類派對或的士高規模不

大，因為屬非法私人聚會而須秘密舉行。第二個情況則剛好相

反，地下狂歡文化並不存在。有關當局採取的管制措施，已有

效遏制地下狂歡文化，因而亦使藥物濫用問題受到控制。 

10. 最後，我們的研究發現，地下狂歡文化在有組織的非法派對或

的士高內十分流行，而這些派對的舉辦者或的士高的經營者均

沒有向政府申領牌照。在這些有組織的非法狂歡派對中，青少

年不單跳舞和聽音樂，還濫用藥物。我們的研究又發現，這些

活動舉行的地點包括私下經營的的士高和派對(俗稱私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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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屋、工業大廈內的毒品拆家貨倉、網吧和晚上停止營業的商

場內舉行。 

11. 我們的研究亦發現，地下狂歡文化是從“昔日”的狂歡文化演

變而來，並已成為香港部分青少年的生活方式。狂歡派對已成

為青少年聚會以進行社交、吸食藥物和玩樂的慣常地點。此

外，狂歡派對和的士高亦有助參加者建立網絡，方便日後濫用

藥物。組成網絡的人有共同文化、共同語言和共同觀念(尤其是

對毒品的觀念)。 

12. 不過，在進行研究的差不多一年半期間，研究隊亦發現地下狂

歡文化迅速轉變，並發展成為不同形式的活動。根據我們觀察

所得，地下狂歡文化只屬過渡性和暫時性，其範圍已經轉變，

不再局限於有組織的非法派對。地下狂歡文化活動不能視為濫

用藥物者濫用藥物的主流文化。因此，除研究地下狂歡文化

外，研究隊亦調查了青少年在有關場合濫用藥物的趨勢和情

況。 

13. 就地下狂歡文化而言，濫藥受訪者在有關場合濫用藥物的行為

可分為三類，涉及不同的濫用藥物環境。第一，濫藥者會在有

組織、有特定形式及商業經營的環境濫用藥物，包括小型的士

高、跳舞會所及深圳的的士高等。 

14. 第二，他們會即興和自發地在某些場合濫用藥物。這是指青少

年通常在朋輩及羣體活動中濫用藥物。有些青少年會在朋友或

自己家中、卡拉 OK 店、遊戲機中心(俗稱機舖)、公園或郊野

公園濫用藥物。 

15. 第三，有些青少年會把濫用藥物視為某些其他活動的餘興節

目，在不同地方濫用藥物。例如濫藥受訪者曾經在海灘、戲院

及公共屋 平邨 台等地方濫用藥物。 

16. 總的來說，地下狂歡文化屬濫藥文化的一部分，特點在於吸食

精神藥物及相關活動(如跳舞和聽響亮的音樂)。地下狂歡文化

活動的參加者 重與着 朋輩溝通，並視吸食藥物為一種慣例、一

種娛樂和一種增加活動(例如跳舞)氣氛的方法。吸食藥物通常

只是活動的過程而並非其目的。 

17. 此外，我們的研究亦發現在地下狂歡文化中，狂歡派對活動已

成為青少年聚會以進行社交、吸食藥物和玩樂的慣常地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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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狂歡文化活動會擴闊參加者的網絡，以及使他們更容易得到

毒品，導致他們聯 吸食藥物。這種網絡的擴展是由資訊及通羣

訊科技，例如手提電話所帶來。組成網絡的人有共同文化、共

同語言和共同觀念(特別是對毒品的觀念)。 

18. 基本上，地下狂歡文化屬濫藥文化的一部分，特點在於吸食藥

物(特別是精神藥物)及相關活動(例如跳舞和聽響亮的音樂)。

地下狂歡文化活動的參加者一般都是介乎 16至 30歲的年輕

人。至於他們對藥物的觀念方面，他們把吸食藥物視作一種娛

樂和慣例。他們 重與朋友溝通，因此，把吸食藥物視為一種着

社交活動，而的士高是個可讓他們互相溝通的平台。吸食藥物

只是這種文化的其中一個目標，而非唯一目標。從這角度來

看，地下狂歡文化可視為“昔日”狂歡文化的衍生物。不過，

若與狂歡文化比較，地下狂歡文化不同之處在於其與精神藥物

之間有密切關連。 

19. 在地下狂歡文化中，吸食藥物被視作一種娛樂，用來增加活動

的氣氛，有關活動包括跳舞、社交、玩樂、享受快感和幹一些

在吸食藥物前從來不敢嘗試的新奇刺激事情。因此，吸食藥物

通常只是活動的過程而並非其目的。 

20. 地下狂歡文化活動的參加者大多身分隱秘和匿名，因此，我們

的研究策略是先以有可能參加地下狂歡文化活動的人(例如前

往的士高的人和接受外展社工幫助的人)為對象。挑選參加者的

準則如下： 

(A) 30歲或以下； 

(B) 在過去六個月內曾吸食精神藥物；以及 

(C) 曾參加狂歡派對或前往的士高。 

研究方法 

21. 進行研究時，是以 Peele(1991)的癖嗜認知模式為依據，根據該

模式，癖嗜是一種自毀式習慣。有關資料是以定性方式和定量

方式(包括標準測量表式計量方法和半特定形式面談)等從多種

途徑收集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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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採用定性研究方法，是為了以知情者的角度了解有關問題，而

在研究過程當中，“當事人”是以同等身分全面參與。所得結

果與“一般”青少年和社會上其他有關人士(例如政府官員和

議員)的意見作出比較，該等意見是通過深入面談或專題小組會

議獲得。 

23. 研究的定量部分採用了兩種測量表式計量方法，分別為《中文

版濫藥程度測量表》(Chinese Drug Involvement Scale)及《中文

版人生目標調查問卷》(Chinese Purpose in Life Questionnaire)，

以了解局外人對濫用藥物的意見。所得結果與採用相同方法對

一群“一般青少年”進行評估的結果作出比較。 

研究目標 

24. 這項研究的目標如下： 

(A) 就地下狂歡文化的各方面進行研究，包括其特點、運作模

式、對象及對青少年的吸引力，並跟一般的派對文化及青

少年文化作出比較； 

(B) 分析地下狂歡文化活動參加者在社交、家庭、人口統計及

其他方面的特性，特別是他們濫用藥物的模式和行為、個

人價值觀及對毒品的觀念； 

(C) 評估與地下狂歡文化有關的藥物濫用趨勢及情況； 

(D) 就打擊與本港地下狂歡文化有關的精神藥物濫用問題的策

略提出建議；及 

(E) 將本港的地下狂歡文化與主流文化作出比較。 

25. 我們希望這項研究可顯示藥物管制政策對青少年濫用藥物行

為的效果，並就本港禁毒政策及青少年禁毒活動未來發展路向

提供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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